
公安县南部通道提升工程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HBGA-202306SZ-006001001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公安县南部通道提升工程已由公安县发展和政革局以公发改

审批(2024)47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公安县安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建设资

金来自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自筹资金：23.05%贷款：76.95%招标人为公安县

安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湖北省成套招标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建设地点：涉及公安县孟家溪镇、章庄铺镇、章田寺乡、南平镇、甘家厂乡、

黄山头镇、夹竹园镇等 7 个乡镇。

建设规模：该项目涉及道路全长 35.10 公里。其中新建 23.90km, 改造

11.20km。具体建设内容详见附件核准批复。

其他：/

2.2 招标范围

招标范围：为公安县南部通道提升工程项目提供工程总承包（EPC）服务，包

括工程建设所涉及初步设计及概算（直至顺利通过相关方案论证及评审费用）、

所有施工图设计、采购、施工直至顺利通过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完成缺陷

责任期和质保期服务期为止 ，并对工程总承包承包范围内的工程质量、安全、工

期、造价全面负责。

标段划分：一个标段



计划工期：720 日历天，计划开工日期 2024-06-01

合同估算价：57551.22 万元

2.3 其他：/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标段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1、资质要求 ①投标人为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②设计资质：工程设计综合类甲级

或公路行业设计丙级及以上或工程设计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丙级及以上资质；

③施工资质：投标人须具备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并具有合

格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2、业绩要求 投标人近五年内（从投标截止之日

起往前推算，设计业绩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施工及设计施工总承包业绩以

交工时间为准）具有一项单项合同里程不小于 10km 且道路三级及以上的类似

公路工程设计或施工或工程总承包业绩；业绩证明材料要求：（1）施工及工程

总承包业绩证明资料：提供中标通知书和合同。（2）设计业绩证明资料：

提供中标通知书或合同。 3、人员要求 （1）项目经理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颁发的公路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注册证书和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

职称，具有省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三类人员”B 类

证书。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满足相应条件的，可以兼任本项目施工负责人或设计负责

人，但不得同时担任其他工程项目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或施工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

（含施工总承包工程、专业承包工程）。（需提供项目经理无在建工程承诺）。工程

总承包单位为联合体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应由联合体牵头单位的人员担任。 （2）

施工负责人：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注

册证书，具有省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三类人员”B 类证书，且无在建工程（提供施工负责

人无在建工程承诺）； （3）设计负责人：具有公路工程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

技术职称； （4）施工技术负责人：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具有

省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三类人员”B 类证书。

3.2 本标段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成员不

超过 2 家（含 2 家）；联合体各成员应具有符合前款资质要求的相应设计和

施工资质；联合体各方必须签订联合体协议，明确联合体牵头单位，项目经

理应由联合体牵头单位的人员担任；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或加入其

他联合体参加投标；若联合体中标，须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 联

合体成员承担相应连带责任。联合体资质按照联合体协议约定的分工认定。

3.3 各投标人均可就本招标项目上述标段中的 1(具体数量）个标段投标/。

3.4 本次招标本项目不属于政府采购工程。

3.5 本项目属性：项目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3.6 其它要求：3.6.1 财务要求：提供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2022 年，

成立不足一年的提供银行资信证明材料，若为联合体单位，联合体各成员

均应提供），且利润大于零。 3.6.2 信誉要求：（若为联合体单位、联合体

各成员均应满足）1）.没有被依法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2）.没有被责令停

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3）.没有进入清算程序，

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4）.在最近三年内没有发生重

大工程质量问题；5）.没有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6）. 没有被有关部门依法在“信用中

国”网站列入信用联合



惩戒对象名单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7）.在近三年内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

拟委任的项目经理、施工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没有行贿犯罪行为；8）.投标人

没有被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其他有权作出处罚的部门作出取消在湖北省交通建

设市场投标资格或禁止进入湖北公路建设市场的处罚且处于有效期内。4.招标

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若为联合体投标，指联合体所有成员)，应当在湖北

省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以下简称“电子交易平台”，下同）进行注册登记，

并下载手机版 CA（标证通）或办理CA 数字证书（具体操作参见“电子交易

平台”—办事指南—交易主体注册登记指南）。

4.2 完成注册登记后，请于 2024 年05 月01 日至 2024 年05 月07 日24：00

时止（北京时间、下同），通过互联网使用手机版 CA（标证通）或办理 CA

数字证书登录“电子交易平台”，在所投标段免费下载招标文件。联合体投

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下载招标文件（具体操作参见“电子交易平台”—办

事指南—招标（资审）文件下载指南）。未按规定从“电子交易平台”下载

招标文件的，招标人 （“电子交易平台”）拒收其投标文件。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2024 年05 月22 日 09 时00 分

5.2 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通过互联网使用手机版 CA（标证通）或

办理CA 数字证书登录“电子交易平台”，选择所投标段将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

上传。投标人完成投标文件上传后，“电子交易平台”即时向投标人发出电子

签收凭证，递交时间以电子签收凭证载明的传输完成时间为准。逾期未



完成上传或未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招标人（“电子交易平台”）将拒收。

6.投标相关事宜

投标人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中《附录：投标人

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

7.评标办法

本标段招标评标办法采用湖北省建设工程工程总承包招标文件（综合评

估法），实行“评定分离”方式确定中标人。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标段招标公告同时在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发布公告的

媒介名称)上发布。

9. 联系方式

招标人:

公安县安舜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代理机构:湖北省成套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公安县斗湖堤镇五九路商

业街 1 栋第 6 层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西路特2 号平安财

富中心B 座 7-10 楼

邮编: 邮编:

联系人: 高经理 联系人: 胡小康、胡中汉、周芷伊

电话: 0716-5154855 电话: 15972970426

传真: 传真: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784359214@qq.com

网址: 网址: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mailto:784359214@qq.com


账 号: 账 号:

2024 年 04 月 30 日

备注:/


